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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民事调解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于2019年12月2日

收到上海金融法院签发的（2019） 沪74民初2515号、（2019） 沪74民初2516号、

（2019）沪74民初2517号、（2019）沪74民初2518号案件的《民事调解书》。上海金

融法院就案件原告（以下简称“案件债权人” ）因票据追索权纠纷起诉公司及其他

相关方的票据追索权纠纷依法作出民事调解。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7年11月7日，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隐瞒公司董

事会、在无真实交易背景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向上海弈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弈辛” ）开具四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2017年11月10日，弈辛实业将该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案件债权人，此后，案件债权人又将该涉案电子商业

承兑汇票以买断方式背书给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

商行” ）珠海支行，广州农商行珠海支行又将该涉案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背书

给广州农商行。2018年11月6日，该涉案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广州农商行向承兑

人冠福股份提示付款遭拒，遂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上海金融法院于2019年3

月7日对该案件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2019年7月29日，原告广州农

商行以案件债权人已向其结清款项为由，向上海金融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同时申请

解除对被告冠福股份、上海弈辛的财产保全措施，2019年7月31日，上海金融法院依

法作出《民事裁定书》。 2019年8月8日，案件债权人依法行使追偿权，向上海金融法

院提起诉讼，2019年10月11日，上海金融法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前述案件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公司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

本次诉讼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 公告编号2019-215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上海金融法院主持调解， 各方当事人就本案争议事项及相关事项自愿达成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各方已确认（2019）沪74民初2515号、2516号、2517号、2518号四个案件各涉

案债权金额，且冠福股份应于2019年12月6日前向案件债权人支付20,000,000.00

元（每个案件支付5,000,000.00元），于2020年3月30日前向案件债权人支付90,

000,000.00元（每个案件支付22,500,000.00元）。 调解协议中的“1、涉案债权本

金、利息”“2、调解后应付金额”主要内容详见下表：

序

号 案号 原告 被告及第三人

涉案债权金额（元）

调解后应付金额

（元）

本金 利息

1

（2019）沪74民

初2515号

案件债

权人

冠福股份、

上海弈辛、

闻舟（上海）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闻舟实业” ）、林

文智、林文洪、林文

昌

50,000,000.00 2,175,000.00 27,500,000.00

2

（2019）沪74民

初2516号

50,000,000.00 2,175,000.00 27,500,000.00

3

（2019）沪74民

初2517号

50,000,000.00 2,175,000.00 27,500,000.00

4

（2019）沪74民

初2518号

50,000,000.00 2,175,000.00 27,500,000.00

3、 若被告冠福股份按上述调解协议约定的每个案件按期足额支付人民币27,

500,000.00元（四个案件合计110,000,000.00元），则案件债权人自愿承担本案案

件受理费， 并不再向被告冠福股份主张本案所涉票据及相应保理合同项下的其余

任何款项。

4、若被告冠福股份未能按上述调解协议约定的履行付款义务，则案件债权人

有权自被告冠福股份逾期之日起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冠福股份下列款项：每

个案件涉案债务人民币52,175,000.00元（扣除被告冠福股份，被告上海弈辛，第三

人闻舟实业、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在本调解协议项下已履行金额），逾期利息

（以人民币52,175,000.00元减去案件债权人实际收到履行款项为基数， 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 自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

清偿日止）及本案案件受理费。

5、被告上海弈辛、第三人闻舟实业、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应于2019年11月25

日前向每个案件的案件债权人连带支付人民币22,500,000.00元 （四个案件合计

90,000,000.00元）。

6、若被告上海弈辛及第三人闻舟实业、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未能按上述调

解协议第五项规定全额履行付款义务， 则案件债权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要求被告

上海弈辛及第三人闻舟实业、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等任一方或多方在每个案件

中连带清偿22,500,000.00元及利息（以22,500,000.00元减去已实际支付款项为

基数，按年化4.35%的利率，自2019年11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有权

就上述未履行部分款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7、若案件债权人已经根据上述调解协议第四项规定就全案未履行债权金额对

被告冠福股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则案件债权人不再要求被告上海弈辛及第三

人闻舟实业、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履行剩余付款义务。

8、因本案所涉保理融资款实际均系被告上海弈辛及第三人闻舟实业、林文智、

林文洪、林文昌使用，被告冠福股份向案件债权人履行了付款义务后，被告上海弈

辛及第三人闻舟实业、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同意被告冠福股份有权以实际付款

额为限向被告上海弈辛及第三人闻舟实业、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追偿。

9、各方当事人就本案无其他争议。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本院予以确认后即具有法

律效力。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

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同孚实业” ）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

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调解协议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达成的，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笔录上签名

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对控股股

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 本次签

署和解协议，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坏帐准备，预计增加公司9,145

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

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债/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坏

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

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

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

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

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

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

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 鉴

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

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

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

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

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

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

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2515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2、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2516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3、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2517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4、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2518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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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

人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丙方” ）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乙方” ）发行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私募债

提供担保，近期因同孚实业自身资金紧张，其所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且未兑付

的情形，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

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以下简称“债权人” ）及

其他相关方经友好协商，各方已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现将2019年11月

16日～30日签署的《和解协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和解事项的基本情况

债权人购买了乙方在华夏文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上海理顾互联网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发行的金融产品，现乙方到期未能兑付该金融产品。

基于乙方目前暂无力兑付甲方购买的该产品对应款项，乙方请求丙方代为支付。 经

乙、丙、丁三方核实，债权人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乙方发行私募债范畴。 各方同意由

丙方代乙方支付购买产品对应的款项。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365日前（含该日，遇节假日则相应顺延），由丙方代乙

方向相关债权人支付约定款项。 债权人名称以及和解协议中的第1条款“未兑付的

债券本金、利息” 、第2条款“和解后应付金额”主要内容详见下表：

序

号

债权人

债券产品/

金融产品

未兑付金额（元）

和解后应付金额

（元）

本金 利息 合计

1 蔡东溟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2 蔡文忠

2018年-侨金所同

孚定融产品

20,000,000.00 2,300,000.00 22,300,000.00 15,610,000.00

3 陈敏莉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250,000.00 21,500.00 271,500.00 190,050.00

4 陈万志

2018年-侨金所同

孚定融产品

400,000.00 36,000.00 436,000.00 305,�200.00

5 陈雅珍

青岛信产-同孚资

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274,064.00

同孚2号文化债产

品

140,000.00� 12,600.00� 152,600.00�

120,000.00� 10,320.00� 130,320.00�

6 丁惠良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0.00 100,000.00 70,000.00

7 冯一宇

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000,000.00 43,353.42 1,043,353.42 730,347.40

8 符妙虎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300,000.00 25,800.00 325,800.00 228,060.00

9 付明东

同孚2号文化债产品 300,000.00 27,000.00 327,000.00

374,374.96

青岛信产-同孚资

产收益权产品

200,000.00� 7,821.37 207,821.37�

10 傅云雁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11 焦家英

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2,100,000.00 86,433.70 2,186,433.70 1,530,503.59

12 乐淑芬

青岛信产-同孚资

产收益权产品

550,000.00 22,180.82 572,180.82

1,183,070.57

同孚1号文化债产

品

1,020,000.00 97,920.00 1,117,920.00

13 李刚强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250,000.00 9,452.06 259,452.06 181,616.44

14 李善梅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15 廖震

同孚1号文化债产品 400,000.00 34,400.00 434,400.00

956,241.23

同孚2号文化债产

品

400,000.00� 36,000.00� 436,000.00�

350,000.00 31,500.00 381,500.00

110,000.00 4,158.90 114,158.90

16 林慧玲

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230,000.00 51,184.85 1,281,184.85

1,627,176.79

1,000,000.00 43,353.42 1,043,353.42

17 刘伶伶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150,000.00 21,500.00 171,500.00 120,050.00

18 强惠芬

北斗泰山稳盈5号

B1号产品

300,000.00 12,854.79 312,854.79 218,998.36

19 孙超

青岛信产-同孚资

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20 徐美珍 同孚1号文化债产品 100,000.00 34,400.00 134,400.00 94,080.00

21 杨沈勇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22 姚丽娟

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00,000.00 3,780.82 103,780.82 72,646.58

23 叶调芳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24 张瑜

青岛信产-同孚资

产收益权产品

400,000.00 6,755.07 406,755.07 284,728.55

25 赵秀弟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210,000.00 18,060.00 228,060.00 159,642.00

26 周丽娟

青岛信产-同孚资

产收益权产品

150,000.00 12,900.00 162,900.00 114,030.00

27 周明芳

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50,000.00 5,578.77 155,578.77 108,905.14

28 朱振麟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600,000.00 52,800.00 652,800.00 456,960.00

29 苏建明

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50,000.00 5,640.41 155,640.41 108,948.29

30 童培译

青岛信产-同孚资

产收益权产

100,000.00 3,760.27 103,760.27 72,632.00

31 毕九峰

同孚实业2018年资

产支持计划

300,000.00 11,280.82 311,280.82 217,896.57

32 隽建娣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550,000.00 22,180.82 572,180.82 400,526.58

33 楼跃梅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150,000.00 12,900.00 162,900.00 114,030.00

34 卢雁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35 潘颖欣 同孚1号文化债产品 200,000.00 17,200.00 217,200.00 152,040.00

36 苏立新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0 90,000.00 1,090,000.00 763,000.00

37 汪正八

2018-侨金所同孚

定融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148,652.19

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00,000.00� 7,360.27� 107,360.27�

38 王宝苗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0 90,000.00 1,090,000.00 763,000.00

39 吴露蓉

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00,000.00 3,719.18 103,719.18 72,603.42

40 徐梅

北斗泰山稳盈5号

B1号四期产品

100,000.00 4,284.93 104,284.93 72,999.45

41 杨杏珠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750,000.00 66,000.00 816,000.00 571,200.00

42 尤爱国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500,000.00 46,000.00 546,000.00 382,200.00

43 于鸿英

2017年同孚1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190,330.00

150,000.00 12,900.00 162,900.00

44 郑杰

北斗泰山稳盈5号

B1号四期产品

200,000.00 8,569.86 208,569.85 145,998.90

45 周建萍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600,000.00 52,800.00 652,800.00 456,960.00

46 周兆祥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0 41,841.10 1,041,841.10 729,288.77

47 朱建飞

2017年同孚2号文

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注：表中序号为29、30两笔为经法院调解下，达成和解，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调解

书》结案。

3、丙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债权人支付了第二条款项的，视为乙方已经向债

权人支付了该产品的全部款项（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债权人与乙方、丙方

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结清，债权人不得再就该产品向乙方、丙方和丁方主张任何权

利（包括要求丙方承担担保责任）和任何款项（包括兑付期外的利息、违约金等）。

对于丙方代替乙方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无论丙方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全

部予以确认并同意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丙方偿还本息， 丙方可在任何时候向乙方

追偿该本息。

4、债权人确认：债权人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本协议约定的产品外，债权

人没有向乙方购买通过丁方发行的其他任何产品， 乙方不存在其它应向债权人兑

付的产品，债权人无权向乙方或丙方及丁方主张任何权利或任何款项；债权人收到

和解协议的还款项之时所持有的《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担保函》（如有）

等文书同时失去所有的法律效力，并在还款当日交付丙方。

5、乙方确认：乙方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和解协议约定的产品外，乙方不

存在其他应向债权人兑付的产品，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给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乙方在丙方代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之日起就有义务向丙方偿还全部代付款项及利

息，丙方有权追偿丙方垫付的全部款项及利息，由此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6、丁方负责确认债权人通过丁方购买的乙方产品数量、金额、期限、利率，并对

和解协议所有数据负责。 本次调解后债权人与乙方再无任何通过丁方购买的任何

产品。

7、债权人必须确认和解协议调解事项是否提起法律诉讼或仲裁。 若和解协议

涉及的产品已经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对于涉及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包括受理费、处

理费及保全费、执行费）、担保函的费用、债权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

其他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与乙丙丁四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以和解

协议内容为基础向法院或仲裁委申请调解， 由法院或仲裁委根据和解协议内容出

具《民事调解书》，丙方有权依据《民事调解书》直接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

若法院或仲裁委不同意出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向法院或仲裁委申请撤诉，

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行。 若债权人在和解协议签订后30日内不能完成撤

诉并向丙方出具法院或仲裁委撤诉裁定书的， 则丙方按和解协议第二条约定向债

权人付款的日期相应顺延，和解协议继续有效。

若和解协议涉及的产品未提起诉讼或仲裁的， 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

行，丙方有权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 债权人聘请律师

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担，若债权人故意隐瞒诉讼/

仲裁或产品信息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如丙方原因未能在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代付款项义务， 则和解协议失

效，债权人仍然可以按照原产品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的约定主张权利。

8、签署和解协议时，债权人将《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转账凭证等文件

原件交付给债权人代理律师， 在丙方付清款当日内债权人或债权人的代理律师应

将前述原件交付给丙方，否则，丙方有权要求债权人按每日1,000.00元标准计收违

约金。 前述所有材料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由债权人、乙、丙、丁四方在签订和解协议

时共同签字确认。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

外担保、 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

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公司已在2018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

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公司将在

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预计增加公司1,300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

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

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债/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坏

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

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

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

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

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

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

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 鉴

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

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

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

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

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

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

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和解协议》-蔡东溟（本金10万元）；

2、《和解协议》-蔡文忠（本金2000万元）；

3、《和解协议》-陈敏莉（本金25万元）；

4、《和解协议》-陈万志（本金40万元）；

5、《和解协议》-陈雅珍（三笔：本金10万元+14万元+12万元）；

6、《和解协议》-丁惠良（本金10万元）；

7、《和解协议》-冯一宇（本金100万元）；

8、《和解协议》-符妙虎（本金30万元）；

9、《和解协议》-付明东（两笔：本金30万元+20万元）；

10、《和解协议》-傅云雁（本金10万元）；

11、《和解协议》-焦家英（本金210万元）；

12、《和解协议》-乐淑芬（两笔：本金55万元+102万元）；

13、《和解协议》-李刚强（本金25万元）；

14、《和解协议》-李善梅（本金10万元）；

15、《和解协议》-廖震（四笔：本金40万元+40万元+35万元+11万元）；

16、《和解协议》-林慧玲（两笔：本金123万元+100万元）；

17、《和解协议》-刘伶伶（本金15万元）；

18、《和解协议》-强惠芬（本金30万元）；

19、《和解协议》-孙超（本金10万元）；

20、《和解协议》-徐美珍（本金10万元）；

21、《和解协议》-杨沈勇（本金10万元）；

22、《和解协议》-姚丽娟（本金10万元）；

23、《和解协议》-叶调芳（本金10万元）；

24、《和解协议》-张瑜（本金40万元）；

25、《和解协议》-赵秀弟（本金21万元）；

26、《和解协议》-周丽娟（本金15万元）；

27、《和解协议》-周明芳（本金15万元）；

28、《和解协议》-朱振麟（本金60万元）；

2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370号《民事调解书》-苏建明

（本金15万元）；

3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2227号《民事调解书》-童培

译（本金10万元）；

31、《和解协议》-毕九峰（本金30万元）；

32、《和解协议》-隽建娣（本金55万元）；

33、《和解协议》-楼跃梅（本金15万元）；

34、《和解协议》-卢雁（本金10万元）；

35、《和解协议》-潘颖欣（本金20万元）；

36、《和解协议》-苏立新（本金100万元）；

37、《和解协议》-汪正八（两笔：本金10万元+10万元）；

38、《和解协议》-王宝苗（本金100万元）；

39、《和解协议》-吴露蓉（本金10万元）；

40、《和解协议》-徐梅（本金10万元）；

41、《和解协议》-杨杏珠（本金75万元）；

42、《和解协议》-尤爱国（本金10万元）；

43、《和解协议》-于鸿英（两笔：本金10万元+15万元）；

44、《和解协议》-郑杰（本金20万元）；

45、《和解协议》-周建萍（本金60万元）；

46、《和解协议》-周兆祥（本金100万元）；

47、《和解协议》-朱建飞（本金10万元）。

特此公告。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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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

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

关方的《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 ）于近日收到福建省德

化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化法院” ）签发的相关债权人因购买的福建同孚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逾期未兑付而起

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民事判决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述案件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在收到上述案件的法律文书时，已及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

月19日、1月24日、2月28日、4月4日、4月23日、4月24日、5月16日、6月15日、6月20

日、6月27日、7月11日、7月17日、8月1日、8月3日、8月14日、9月19日、9月26日、10月

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

司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4、2019-037、2019-066� ）、《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

司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3、2019-102、2019-103、2019-129、2019-155、2019-160、2019-165、

2019-185、2019-243）、《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

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民事裁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66、2019-175、

2019-180、2019-185、2019-191、2019-205、2019-236、2019-238）。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被告同孚实业因资金需求，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并承诺到期归还本

金并支付约定收益，冠福股份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保证担保。 由于被告同孚

实业到期未能按约定归还本金及利息，被告冠福股份亦未履行担保义务，原告向德

化法院提起诉讼。 德化法院对前述案件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民事判决书》。

三、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详见附表

四、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

详见附表

五、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外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事项。 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

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

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

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事项。

六、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在2018年已对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及为同

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 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

影响。 对于本次德化法院的判决，公司将认真研究后作出下一步应对措施。

七、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

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

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

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

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

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

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

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产品，公

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

的范畴。 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若公司因为前述提供担保而履行担保代偿

责任，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

偿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37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1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1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24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2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2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57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4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4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

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4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5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62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6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7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92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92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96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99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3232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3234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2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30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3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57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58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2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2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2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2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3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3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40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42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52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5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5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91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55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2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30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3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34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3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00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00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27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28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60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6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45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45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00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0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0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0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1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2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2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34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3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5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60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6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

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附表：

序

号 案号

原

告

被告

开庭

时间

开庭

地点

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

1

（20

19）

闽

052

6民

初

371

号

郭

阳

炯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 冠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华

夏 文

冠” ）

2019

年5

月24

日9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

金230,000.00元、收益14,

089.00元（自2018年3月15

日起按年利率8.60%暂算

至2018年11月30日， 暂计

260天，实际计算至清偿之

日止）， 合计 244,089.00

元；

2、冠福股份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华夏文冠向原告支

付本金230,000.00元、收

益14,089.00元（自2018年

3月15日起按年利率8.60%

暂算至2018年11月30日，

暂计260天，实际计算至清

偿之日止 ）， 合计 244,

089.00元。

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郭阳炯支付认

购本金23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3月15日起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按 年利率

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郭阳炯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623.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2

（20

19）

闽

0526

民初

413

号

陈冠

芳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月

7日8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600,000.00元及利

息26,120.55元 （自2018年5

月18日起按年利率7.00%暂计

至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

付至清偿之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6,00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1,00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向

原告支付本金600,000.00元

及利息26,120.55元（自2018

年5月18日起按年利率7.00%

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实

际应付至清偿之日）（补充责

任）；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陈冠芳支付认购本

金 6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按年利率7.0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陈冠芳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10,131.00元，

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

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

（20

19）

闽

0526

民初

415

号

汪吴

春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3月

21日

上午

8:30

德化

法院

坪埔

龙浔

法庭

第三

法庭

（506

室报

到）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300,000元及利息

14,424.66元 （自2018年5月

11日起按年利率7.5%暂计至

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付

至清偿之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3,000元和

交通费损失1,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向

原告支付本金300,000元及

利息14,424.66元（自2018年

5月11日起按年利率7.5%暂计

至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

付至清偿之日）、（补充责

任）；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汪吴春支付认购本

金 3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5月11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按年利率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汪吴春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6,076.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4

（20

19）

闽

0526

民初

424

号

林富

亮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月

7日10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400,000.00元及利

息21,393.97元 （自2018年5

月18日起按年利率8.60%暂计

至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

付至清偿之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4,00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1,00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向

原告支付本金400,000.00元

及利息21,393.97元（自2018

年5月18日起按年利率8.60%

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实

际应付至清偿之日）（补充责

任）；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林富亮支付认购本

金4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按年利率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林富亮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7,696.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

（20

19）

闽

0526

民初

426

号

翁临

萍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月

7日15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200,000.00元及利

息13,006.03元 （自2018年3

月30日起按年利率8.60%暂计

至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

付至清偿之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2,00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1,00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向

原告支付本金200,000.00元

及利息13,006.03元（自2018

年3月30日起按年利率8.60%

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实

际应付至清偿之日）（补充责

任）；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翁临萍支付认购本

金 2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3月30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按年利率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翁临萍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4,540.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

（20

19）

闽

0526

民初

427

号

朱燕

萍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3月

5日上

午9:

00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一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100,000元及利息

6,667.95元（自2018年3月23

日起按年利率 8.6%暂计至

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付

至 清 偿 之 日 ）；100,000 ×

8.6% ÷365 ×283=6,667.95

元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1,000元和

交通费损失1,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向

原告支付本金100,000元及

利息6,667.95元（自2018年3

月23日起按年利率8.6%暂计

至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

付至清偿之日）、（补充责

任）；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朱燕萍支付认购本

金 1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3月23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按年利率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朱燕萍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2,473.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7

（20

19）

闽

0526

民初

579

号

史文

杰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月

24日

10时

00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300,000.00元及利

息12,938.00元 （自2018年6

月22日起按年利率7.50%暂计

至2019年1月14日，207天，实

际应付至清偿之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9,00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1,00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向

原告支付本金300,000.00元

及利息12,938.00元（自2018

年6月22日起按年利率7.50%

暂计至2019年1月14日，实际

应付至清偿之日）；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史文杰支付认购本

金 3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6月22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按年利率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史文杰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5,994.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8

（20

19）

闽

0526

民初

641

号

潘鹏

翀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月

7日16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217,459.08元及利

息13,917.38元 （自2018年5

月11日起按年利率6.80%暂计

至2018年12月31日，详见《利

息计算表》，实际应付至清偿

之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2,00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1,00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在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不能履行

上述义务时，对不足部分向原

告承担赔偿责任；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标的额共计 ：234,

376.46元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潘鹏翀支付认购本

金200,000.00元及利息 （利息

按年利率6.80%，其中，从2018

年5月11日起至2018年8月23日

止按本金620,000.00元为基数

计算， 从2018年8月24日起至

2018年8月30日止按本金320,

000.00元为基数计算， 从2018

年8月31日起至2018年9月25日

止按本金270,000.00元为基数

计算，从2018年9月26日起至清

偿之日止按本金200,000.00元

为基数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潘鹏翀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4,815.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9

（20

19）

闽

0526

民初

643

号

毛立

涛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月

8日9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100,000.00元及利

息4,038.36元（自2018年5月

25日起按年利率6.70%暂计至

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付

至清偿之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1,00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1,00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在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不能履行

上述义务时，对不足部分向原

告承担赔偿责任；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标的额共计 ：106,

038.36元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毛立涛支付认购本

金 1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5月25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按年利率6.7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毛立涛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2,420.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0

（20

19）

闽

0526

民初

647

号

陆桂

娥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月

8日9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本金100,000.00元及利

息4,952.05元（自2018年5月

4日起按年利率7.50%暂计至

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付

至清偿之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

偿原告律师费损失1,00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1,000.00元；

3、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在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不能履行

上述义务时，对不足部分向原

告承担赔偿责任；

5、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标的额共计 ：106,

952.05元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陆桂娥支付认购本

金 1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5月4日起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按年利率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陆桂娥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2,437.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1

（20

19）

闽

0526

民初

658

号

陈明

知

同孚实

业 、 冠

福 股

份 、 华

夏文冠

2019

年5月

8日10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

付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

6,385.21元（自2018年4月4日

起按年利率8.60%暂计至2018

年12月31日，实际应付至清偿

之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偿

原告律师费损失1,000.00元和

交通费损失1,000.00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在同

孚实业、 冠福股份不能履行上

述义务时， 对不足部分向原告

承担赔偿责任；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

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标的额共计 ：108,

385.21元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陈明知支付认购本

金 1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4月4日起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按年利率8.60%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冠

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

同孚实业追偿。

3、 驳回陈明知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68.00元，由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12

（20

19）

闽

0526

民初

1362

号

原美

君

同孚实

业 、 冠

福股份

2019

年7月

4日8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

金人民币1,000,000.00元、期

内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

0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8.30%，自2018年3月30日

计算至2018年9月29日为人民

币41,841.00元） 及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

0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

化率8.30%自2018年9月30日

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 暂计至

2019年3月22日为39,34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承担原告

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人民币15,

000.00元、差旅费1,660.00元、

公证费、调查费用等）；

3、判令二被告对上述债务

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及实

现债权支出的费用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等与本案相

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被告承

担。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原美君支付认购本

金1,0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3月3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按年利率8.30%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原美君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681.00元，

由原美君负担222.00元，同孚实

业、冠福股份负担14,459.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

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13

（20

19）

闽

052

6民

初

136

3号

张

小

凤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4

日9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

付 本 金 人 民 币 1,000,

000.00元、期内利息（利息

以 本 金 人 民 币 1,000,

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8.30%自2018年2月2日

计算至2018年8月2日为人

民币41,159.00元） 及逾期

利息 （逾期利息以本金人

民币1,000,000.00元为基

数，按照利率8.30%自2018

年8月3日计算至实际付款

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22

日为52,528.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承担

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

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人民币15,000.00元、差

旅费1,660.00元、 公证费、

调查费用等）；

3、 判令二被告对上述

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

利息及实现债权支出的费

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本案诉讼费等与本

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张小凤支付认

购本金1,000,000.00元及利

息（自2018年2月2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 止 按 年 利 率

8.3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张小凤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4,794.00

元， 由张小凤负担222.00元，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14,

572.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14

（20

19）

闽

052

6民

初

137

1号

刘

建

军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4

日9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

付本金人民币700,000.00

元、期内利息（利息以本金

人民币700,000.00元为基

数， 按照年利率8.80%自

2018年 5月 18日 计 算至

2019年5月17日为人民币

61,6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冠福

股份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

而支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

限于律师费10,500.00元、

差旅费1,660.00元、 公证

费、调查费用等）；

3、 判令二被告对上述

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原告对同孚实

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享有质

权，原告有权直接向该应收

账款债务人 （包括但不限

于冠福实业等） 收取应由

其向同孚实业支付之账款

或者以拍卖、变卖或其他方

式处置该应收账款之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本案债权；

5、 本案诉讼费等与本

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刘建军支付认

购本金7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 止 按 年 利 率

8.8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刘建军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1,538.00

元， 由刘建军负担222.00元，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11,

316.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15

（20

19）

闽

052

6民

初

192

6号

刘

兵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

月27

日9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

债务本金1,2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的利息50,209.31

元及2018年11月19日至实

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

（截止2019年4月15日逾期

利息按合同约定利息计算，

暂计40,385.75元， 本息暂

计1,290,595.06元）；

3、 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4、判令同孚实业、冠福

股份连带偿还本案律师费

73,623.80元；

5、 诉讼费用由同孚实

业、冠福股份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志刚支付认

购本金650,000.00元及利息

（计算方法：2018年4月28日

至2018年8月14日以本金1,

100,000.00元为基数、 按年

化收益率7.10%计算；2018年

8月15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

本金650,000.00元为基数，

按年化收益率7.1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李志刚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1,278.3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16

（20

19）

闽

052

6民

初

192

9号

李

志

刚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

月27

日10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 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

债务本金65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的利息19,471.51

元及2018年7月29日至实际

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 （截

止2019年4月15日逾期利

息按合同约定利息计算，暂

计34,148.08元， 本息暂计

703,619.59元）；

3、 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4、判令同孚实业、冠福

股份连带偿还本案律师费

44,217.18元；

5、 诉讼费用由同孚实

业、冠福股份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刘兵支付认购

本金1,2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

际 付款之日 止 按 年 利 率

8.3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刘兵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7,077.9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17

（20

19）

闽

052

6民

初

196

5号

李

玭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16

日9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归还

债务本金3,0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282,875.00

元及逾期利息 （利息计算

方式如下： 认购期内--以

3,000,000.00元为基数，按

照年收益率9.30%自2018

年4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

4月 28日合计 282,875.00

元 ； 逾 期 -- 以 3,000,

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收

益率9.30%自2019年4月29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以上本息合计3,282,

875.00元；

3、 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4、判令同孚实业、冠福

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律

师费。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玭支付认购

本金3,0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实

际 付款之日 止 按 年 利 率

9.3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李玭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3,063.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18

（20

19）

闽

052

6民

初

199

6号

周

军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16

日16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 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3,0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

137,621.00元；

3、 判令同孚实业以3,

0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

年利率9.1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1月

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计至

起 诉 之 日 为 144,353.00

元）；

3、 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本案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周军支付认购

本金30,0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9.1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3,055.7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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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

金100,000.00元，预期年化

收益10,272.87元（自2018

年 5月 11日起按年 利 率

8.60%暂算至2019年7月25

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1,

0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 冠福股份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华夏文冠向原告支

付本金100,000.00元，预期

年化收益10,272.87元 （自

2018年5月11日起按年利

率8.60%暂算至2019年7月

25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

5、 本案诉讼费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金碧波支付认

购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 止 按 年 利 率

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金碧波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46.00元，

减半收取计1,273.00元，由金

碧波负担13.00元，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1,260.00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

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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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

金100,000.00元，预期年化

收益10,272.87元（自2018

年 5月 11日起按年 利 率

8.60%暂算至2019年7月25

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

2、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1,

0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 冠福股份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华夏文冠向原告支

付本金100,000.00元，预期

年化收益10,272.87元 （自

2018年5月11日起按年利

率8.60%暂算至2019年7月

25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

5、 本案诉讼费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周丽丽支付认

购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 止 按 年 利 率

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周丽丽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46.00元，

减半收取计1,273.00元，由周

丽丽负担13.00元，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1,260.00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

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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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本金500,000元及

利息31,583.56元（自2018

年 4月 13日起按年利率

8.8%暂计至2018年12月31

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5,

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000

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

向原告支付本金500,000

元及利息31,583.56元（自

2018年4月13日起按年利

率8.8%暂计至2018年12月

31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补充责任）；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朱一凤支付认

购本金 5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8.8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朱一凤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176.00

元，由朱一凤负担100.00元，

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9,

076.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下转A56版）


